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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評量說明： 

一、 評量類別包括「教學成效」、「研究」、「公共事務貢獻」、「支援及社區服務」四大類，

每類最高得分為 60 分，另外加「特殊貢獻」，無0分限制，總分240分，得100 分即達標準。 

二、 免評對象：教學型、未滿一年、留職停薪滿一個月以上或簽呈專案免評之專任主治醫師 

三、 積分未達標準之處理方式： 

3.1 當月PF＜現有保障薪時，則最後PF＋（現有保障薪－最後PF）＊教學研究學術積分％計算

修正保障薪。 

3.2 倘若主治醫師當月績效獎金總額大於保障薪金額，但整體評量積分「未達60分者」，就其

當月績效獎金扣減10% 

四、 計算起迄：上年度07月1日至本年度06月30日止 

貳、 評量基準 

一、教學成效 

類別 項目 得分(計算方式) 最高上限 

服務 

教職資格  

18 

教授 12 

副教授 8 

助理教授  6 

講師 4 

具國家OSCE考官資格 20 

具40+7師資資格 20 

各級學員導師/年 15 

各級學員計劃主持人/年 25 

教學 

擔任師資培育師資/h 1 

42 教學時數 60分上限 

符合師資培育每年 4 小時規定時數 20 

研究 

完成教學教案  

外加 
臨床技能教案 5 

E-Learning 5 

PBL 10 

二、研究 

項目 得分(計算方式) 

著作刊登(期刊發表)專利、技轉 依研究部「研究成果一覽表」計算 

學會報告/篇 5 

院外研究計畫/件(如:科技部、國衛院、衛生福

利部、產學合作計畫、臨床試驗計畫等) 
20 

院內研究計畫/件(慈濟資金) 1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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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得分(計算方式) 

醫學研究學分時數-研究部主辦 10分上限 

研究審查  

院內計畫複審案/件 

審查1件2分 

20分上限 

動物實驗審查/件 

生物安全審查/件 

學術發表審查案/件 

其他研究部相關之義務審查案/件 

三、公共事務貢獻 

項目 得分(計算方式) 

全院性會議/次 0.5 

委員會/次(院內委員會) 1 

晨間人文講座/次  

分享之醫師 5 

參與連線之醫師 1 

慈濟人文活動(浴佛、拜年、溫馨座談、朝山) 5/次 

國內醫學會重要職務  

理監事/年 20 

相關委員/年 5 

每季院內病歷審查完成率  

80-100% 5 

60-80 % 2.5 

不足60% 1 

四、支援及社區服務 

項目 得分(計算方式) 

醫療服務支援/次（醫院政策指派） 支援1次1分，以20分為上限 

人醫會/義診  

國外義診/次 10 

國內義診/次 3 

社區健康日活動/次 1.5 

衛生講座/場次 2 

電視媒體專訪/場次 2 

五、特殊貢獻 

項目 得分(計算方式) 

(部)科主任評核 1-10 

擔任國際性醫藥衛生學會理監事或國家代表等 60 
 


